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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                   

                                                        106 年 10 月 21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9 年 10 月 16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11 年 09 月 23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使本會永續發

   展並建立本會會務人員選舉及罷免運作方式，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

   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四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或準則

   及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班級家長代表應於每學年親師座談會當天由出席家長公開推舉之，如不能完

   成推選時得採通訊選舉。如採通訊選舉，應本公開、透明之原則，為達普遍

   徵詢學生家長之意願，本會應協同學校及各班導師應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以

   書面徵詢學生家長之意願，不得遺漏。。 

第三條 導師依據家長回覆之意願送交本會選監人員按全班人數製作選舉票，並於選

舉票上會同選監人員簽章，發送全班學生家長，不得遺漏。                

選舉票應密封寄（執）回。選舉票經寄（執）回後，應即投入票匭。    

前項選舉票應載明寄（執）回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應於開學後二十八日內。 

第四條  通訊選舉之開票，應有選監人員參加。如選監人員尚未選舉產生時，則由家 

   長會派遣代表，並由學校人員代表共同開票、監票。。 

第五條  通訊選舉如家長未於指定日期前將選票寄回，視為廢票。 

第六條  家長會選舉，得採行線上方式進行投票，並應載明於會議紀錄。線上投票之

   開票，應有選監人員參加，由本會自行於選舉前推選。計票開票過程應全程

   錄音、錄影存證及妥善永久保存，並應截止投票後，即當場開票，同步轉播

   於會議現場。 

第七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及相關候補應選名額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會依序選舉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之程序如後：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二、進行候選人提名。          

   三、推派辦理選舉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若干人。   

   四、主席清點出席人數及選票數並報告大會。             

   五、進行選舉投票。          

   六、當場開票並宣布選舉結果。 

第九條  同一人不得同時當選為本會會長及副會長之候選人。 

第十條  本會委員、副會長及會長之選舉，凡具有被選舉資格者，均得為當選人。

   前項當選人，不以親自出席會議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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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會班級家長代表如採通訊選舉者，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家長委員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會員代表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 

   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副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 

第十二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會委員之選舉按應選名額以候選人得票較 

     多數者為當選。得票數相同者由候選人當場或線上以抽籤決定之。候選人

     不在場時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其子女或受監護人於學期中轉學。         

    二、學期中辭去班級代表。             

    三、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四、辭職。               

   除第十五條視同辭職之情形外，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會長應以 

   書面向家長會提出辭職，家長會收到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副 

    會長、常務委員或家長委員應以書面向會 長提出辭職，會長收到 

    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           

   第一項人員出缺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會長所遺任期在二個月以下者，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所遺任期超過二個月者，應於解任日起十五日內，由副會長 

        互推一人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 

     任主席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二、副會長或常務委員，不另行補選；家長委員於出缺日起十日

         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補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四條 補選之會長或代理會長，均應於當選或代理之日起十五日內由家長會報經

     教育局核定後得行使職權。 

第十五條 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之會議者， 

   自應出席第二次會議結束之次日起三日內未向家長會提出正當理

   由證明並經同意者，自第四日起視同辭職。      

   前項會長、副會長視同辭職時，家長會應以書面通知本人，並報 

   請教育局備查。              

   第一項所稱應出席之會議，指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議。 

   第一項所稱無故不出席會議，指經合法通知而未依規定程序於會 

   前向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辦理請假手續且未出席者。會長、

   副會長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之會議者，視同辭職，並經家 

   長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生效。家 

   長會應以書面並經家長委員三人以上之署名通知該會長或副會

   長，並同時報請教育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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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委員應依照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執行職務。  

     違反前項規定或假借本會名義從事私人事宜致本會受有損害者，除對本會

     負賠償責任外，本會得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

     及本辦法第十七條程序罷免其當選資格。 

第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應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並 

   由連署提出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於連署完成時，以書面同時通知本 

   會及學校。               

   罷免案經決議通過者，由前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主席以本會名義 

   書面通知被罷免之會長或副會長。        

   本會應於罷免決議通過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下列資料函報請教育

   局備查：                

   一、罷免連署書（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罷免連署書須載明 

     罷免理由、日期、代表班級等）。罷免連署書格式如附件 1。

   二、開會通知單（以罷免連署發起人名義行文並簽名或加蓋印鑑 

     章，且檢附足資證明開會通知單於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 

     送達之相關佐證資料）。開會通知單格式（含會議議程、罷 

     免連署人名冊）如附件 2。         

    三、會議紀錄（應明確記載罷免連署發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陳述 

     意見之內容，並檢附邀請罷免連署發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列 

     席之佐證資料）。會議紀錄格式如附件 3。     

   四、會議簽到表（需註明未親自出席者之情形，如請假、委託出 

     席）。會議簽到表格式如附件 4。       

   五、委託書（須載明委託人、被委託人、委託事項及委託日期）。

     委託書格式如附件 5。           

   六、本條第一項所稱之書面通知本會及學校之佐證資料。   

   七、本條例第二項所稱之書面通知被罷免對象之佐證資料。 

   第三項第一款罷免理由應詳述不適任之理由，載明人、事、時、 

   地、物等資訊。              

   第二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應邀請罷免雙方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項第二款開會通知單寄發於全體會員代表時應併同檢附罷免

   連署人名冊。              

   會長經罷免者，家長會應自教育局備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依第十 

   三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副會長經罷免者，不另行補選。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之會長、副會長，於次屆不得被推選為會 

   長、副會長；其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亦同。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 

   提議。                

   家長委員罷免案原則適用副會長罷免相關規定，並於罷免通過日 

   起十日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補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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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選舉罷免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罷免連署書 

 

提出罷免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被罷免人姓名）○○（

職稱）一案，茲依照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及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之

規定，列舉罷免理由如下： 

一、…………………………………………………………………。 

二、…………………………………………………………………。 

三、…………………………………………………………………。 

四、…………………………………………………………………。 

（得視需求請自行增列） 

 
 

代表班級：○年○班 

罷免連署人    ○   ○   ○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編號○ 

說明：罷免理由應詳述不適任之理由，並載明人、事、時、地、物等資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開會通知 
 

受文者： 

發文日期：○○○年○○月○○日 

發文字號：○○○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議程、罷免連署人名冊簡式 
 

 

 

 

開會事由：○○○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罷免○○

○學年度○○○（加註職稱）一案）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午○時○分 

開會地點：＿＿＿＿＿＿＿＿＿＿＿ 

主持人：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規

定，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聯絡人及電話：○○○（加註職稱）（聯絡電話：○○○○－

○○○－○○○） 
 

 

 

 

出席者：○○○會員代表、○○○會員代表代表 

列席者：○○○（其他與會者） 

副本： 
 

 

 

罷免連署發起人 

（應簽名或加蓋印鑑章）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 ）  ○午  ○時 ○分。 

 開會地點：＿＿＿＿＿＿＿＿＿＿＿。 

 主 持 人：○○○（姓名）（加註職稱）。                           

 報告出席人數： 

 推選本會○○○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議主席。 

決    議： 

 ○ ○ ○ （罷免連署發起人）提出罷免 ○ ○ ○ （被罷免人）雙方陳述意見

（請務必分別詳實紀錄雙方陳述內容）。 

 罷免連署發起人人說明罷免理由、罷免連署人數

（應公開罷免連署人名冊）。 

 被罷免人及罷免連署發起人雙方意見陳述。 

 推舉選監人員: ○人（5至9人，應含學校人員代表）。 

決    議： 

 本會○○○學年度○○○（姓名）○○（職稱）罷免一案，提請討論。 

決    議：  

 臨時動議： 

壹拾、散會：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罷免連署人名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被罷免人姓名）○○（職稱） 

罷免連署人名冊 

編號 姓名 代表班級 



（請依罷免連署書編號依序排列） ○○○ ○年○班 

1 王○明 1年1班 

（表格請自行增列） 

 

 

 

 

罷免連署發起人    ○   ○   ○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造 

 

 

 

 

說明：本表為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第12條召開臨

時會員代表大會開會通知單之附件，以資證明罷免連署之結果。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 ）  ○午  ○時 ○分。 

• 開會地點：＿＿＿＿＿＿＿＿＿＿＿。 

• 主 持 人：○○○（姓名）（加註職稱）。 

• 主席致詞：略 。                                紀錄：○○○ 

•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人；實到○○人（含委託書○○人）（請務必確認是否已達臺北

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法定開會人數）。 

• 推選本會○○○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議主席。 

決議：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經家長委員提名由○○○（加註職稱）、○○○（

加註職稱）、○○○（加註職稱）為主席人選，經投票舉手表決後由票數最高之

○○○（加註職稱）擔任主席。 

• ○ ○ ○ （罷免連署發起人）提出罷免 ○ ○ ○ （被罷免人）雙方陳述意見（請務必分別

詳實紀錄雙方陳述內容）。 

• 罷免連署發起人說明罷免理由、罷免連署人數（應公開罷免

連署人名冊）。 

• 被罷免人及罷免連署發起人雙方意見陳述： 

• 被罷免人： 

• ○○○（職稱）：＿＿＿＿＿＿＿＿＿＿＿＿＿＿＿＿＿＿＿＿。 

• ○○○（職稱）：＿＿＿＿＿＿＿＿＿＿＿＿＿＿＿＿＿＿＿＿。 

• 罷免連署發起人： 

• ○ ○ ○（職稱）：＿＿＿＿＿＿＿＿＿＿＿＿＿＿＿＿＿＿＿＿。 

• ○ ○ ○（職稱）：＿＿＿＿＿＿＿＿＿＿＿＿＿＿＿＿＿＿＿＿。 



• 其他相關提問紀錄：＿＿＿＿＿＿＿＿＿＿＿＿＿＿＿＿＿＿＿＿。 

• 推舉選監人員: ○人（5至9人，應含學校人員代表） 

決    議：計票人員○名：（會員代表）○○○、（會員代表）○○○。 

唱票人員○名：（學校代表）○○○主任。 

監票人員○名：（學校代表）○○○老師。 

壹拾、本會○○○學年度○○○（姓名）○○（職稱）罷免一案，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罷免○○○（姓名）○○（職稱），得票數○票。 

不同意罷免○○○（姓名）○○（職稱），得票數○票。 

廢票，得票數○票。 

壹拾壹、臨時動議：（無則填無）。 

壹拾貳、散會：  午  時  分。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人員簽到表 

 
 

•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 午 ○ 時 ○ 分。 

• 開會地點：＿＿＿＿＿＿＿＿＿＿＿。 

• 主    席：○○○（姓名）（加註職稱，並應親自簽名） 

• 列席代表簽到： 

編號 列席代表姓名 職稱 簽名 

1 ○○○   

2 ○○○   

（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 出席人員簽到（請於備註著名未親自出席者之情形，如請假、委託出席等）：  

編號 代表班級 班級代表姓名 學生姓名 簽名 備註 

1 ○年○班 ○○○ ○○○  請假 

2 ○年○班 ○○○ ○○○  委託○年○班班級代表

○○○出席 

3      

4      

5      

6      

（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班級代表委託書 

本人○○○，為○年○班班級代表，已詳閱○○○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

表大會開會通知單級議程，因個人因素未能出席○年○月○日召開之本校學

生家長會○○○學年度第○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

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第14條第3項規定，茲委託○

年○班班級代表○○○代行本人自治條例第8條各項(款)所規定之法定權利，

特此聲明。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委託人：  年  班班級代表             (簽名) 

受託人：  年  班班級代表             (簽名) 

 

中華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備註： 

• 依據臺北市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如須委託他人

代行其權利者，限於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行其權利，每一人以接受一人之委

託為限。 

• 本委託書倘有假造者，將依法追究刑(民)事責任。 

• 本委託書應於投票提交選監小組確認。 

admin
打字機
附件06-5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使本會永續發	  展並建立本會會務人員選舉及罷免運作方式，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	  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四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或準則	  及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班級家長代表應於每學年親師座談會當天由出席家長公開推舉之，如不能完	  成推選時得採通訊選舉。如採通訊選舉，應本公開、透明之原則，為達普遍	  徵詢學生家長之意願，本會應協同學校及各班導師應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以	  書面徵詢學生家長之意願，不得遺漏。。
	第三條 	導師依據家長回覆之意願送交本會選監人員按全班人數製作選舉票，並於選舉票上會同選監人員簽章，發送全班學生家長，不得遺漏。                選舉票應密封寄（執）回。選舉票經寄（執）回後，應即投入票匭。		  前項選舉票應載明寄（執）回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應於開學後二十八日內。
	第四條   通訊選舉之開票，應有選監人員參加。如選監人員尚未選舉產生時，則由家		  長會派遣代表，並由學校人員代表共同開票、監票。。
	第五條   通訊選舉如家長未於指定日期前將選票寄回，視為廢票。
	第六條   家長會選舉，得採行線上方式進行投票，並應載明於會議紀錄。線上投票之	  開票，應有選監人員參加，由本會自行於選舉前推選。計票開票過程應全程	  錄音、錄影存證及妥善永久保存，並應截止投票後，即當場開票，同步轉播	  於會議現場。
	第七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及相關候補應選名額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會依序選舉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之程序如後：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二、進行候選人提名。									 	  三、推派辦理選舉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若干人。				  四、主席清點出席人數及選票數並報告大會。			  	  			  	  五、進行選舉投票。									 	  六、當場開票並宣布選舉結果。
	第九條   同一人不得同時當選為本會會長及副會長之候選人。
	第十條   本會委員、副會長及會長之選舉，凡具有被選舉資格者，均得為當選人。	  前項當選人，不以親自出席會議者為限。
	第十一條 本會班級家長代表如採通訊選舉者，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家長委員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會員代表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				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副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
	第十二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會委員之選舉按應選名額以候選人得票較		    多數者為當選。得票數相同者由候選人當場或線上以抽籤決定之。候選人	    不在場時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其子女或受監護人於學期中轉學。	   						   二、學期中辭去班級代表。											  	   三、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四、辭職。																		除第十五條視同辭職之情形外，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會長應以				書面向家長會提出辭職，家長會收到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副		   會長、常務委員或家長委員應以書面向會	長提出辭職，會長收到		   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														第一項人員出缺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會長所遺任期在二個月以下者，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所遺任期超過二個月者，應於解任日起十五日內，由副會長		       互推一人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					 任主席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二、副會長或常務委員，不另行補選；家長委員於出缺日起十日	   	    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補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四條 補選之會長或代理會長，均應於當選或代理之日起十五日內由家長會報經	    教育局核定後得行使職權。
	第十五條 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之會議者，				自應出席第二次會議結束之次日起三日內未向家長會提出正當理			由證明並經同意者，自第四日起視同辭職。									前項會長、副會長視同辭職時，家長會應以書面通知本人，並報				請教育局備查。																	第一項所稱應出席之會議，指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議。				第一項所稱無故不出席會議，指經合法通知而未依規定程序於會				前向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辦理請假手續且未出席者。會長、			副會長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之會議者，視同辭職，並經家				長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生效。家				長會應以書面並經家長委員三人以上之署名通知該會長或副會			長，並同時報請教育局備查。
	第十六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委員應依照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執行職務。			    違反前項規定或假借本會名義從事私人事宜致本會受有損害者，除對本會	    負賠償責任外，本會得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	    及本辦法第十七條程序罷免其當選資格。
	第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應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並				由連署提出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於連署完成時，以書面同時通知本				會及學校。																		罷免案經決議通過者，由前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主席以本會名義				書面通知被罷免之會長或副會長。											本會應於罷免決議通過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下列資料函報請教育			局備查：																			一、罷免連署書（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罷免連署書須載明					 罷免理由、日期、代表班級等）。罷免連署書格式如附件1。			二、開會通知單（以罷免連署發起人名義行文並簽名或加蓋印鑑					 章，且檢附足資證明開會通知單於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					 送達之相關佐證資料）。開會通知單格式（含會議議程、罷					 免連署人名冊）如附件2。										   三、會議紀錄（應明確記載罷免連署發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陳述					 意見之內容，並檢附邀請罷免連署發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列					 席之佐證資料）。會議紀錄格式如附件3。								四、會議簽到表（需註明未親自出席者之情形，如請假、委託出					 席）。會議簽到表格式如附件4。										五、委託書（須載明委託人、被委託人、委託事項及委託日期）。				 委託書格式如附件5。														六、本條第一項所稱之書面通知本會及學校之佐證資料。		 			七、本條例第二項所稱之書面通知被罷免對象之佐證資料。				第三項第一款罷免理由應詳述不適任之理由，載明人、事、時、				地、物等資訊。																	第二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應邀請罷免雙方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項第二款開會通知單寄發於全體會員代表時應併同檢附罷免			連署人名冊。																	會長經罷免者，家長會應自教育局備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依第十				三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副會長經罷免者，不另行補選。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之會長、副會長，於次屆不得被推選為會				長、副會長；其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亦同。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				提議。																			家長委員罷免案原則適用副會長罷免相關規定，並於罷免通過日				起十日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補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